采购需求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序号
	服务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北京市大数据中心2026年灾备园区物业管理采购项目
	1
	项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北京市大数据中心灾备园区（以下简称“灾备园区”），是本市重要信息安全基础设施之一，位于密云区，距北京城区70公里，目前为全市政务信息系统提供相关容灾备份服务。灾备园区内主要包括三栋楼及绿化区域等，建筑面积约9200㎡。

2、 商务要求
1. 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服务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服务地点：北京市密云区
2. 付款进度和方式
本合同签署后，采购人自收到中标人提供的符合采购人要求的发票且财政资金到达采购人零余额账户并可实际使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服务费的70%作为首款（最终以财政批复数为准）；
中标人提供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服务并经采购人最终验收合格后，采购人自收到中标人提供的符合采购人要求的发票且财政资金到达采购人零余额账户并可实际使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剩余服务费。

3、 技术要求
1.物业服务内容
（1）负责灾备园区基础维护工作：包括建筑内外基础环境及基础水电的维护管理等工作；
（2）负责灾备园区保洁工作：包括办公、生活及相关区域的保洁、消毒、垃圾清理等工作；
（3）负责灾备园区安保工作：包括治安维护、进出人员及车辆管理等工作；
（4）负责灾备园区绿化工作：包括绿地和绿植的养护管理等工作；
（5）其它工作：包括物业服务相关档案管理，定期开展物业人员培训，按需配合开展各类应急演练，按需配合开展活动接待及服务保障，协助灾备园区节约能源资源，配合开展项目验收结题等工作。
2.人员配备要求
针对目前灾备园区物业工作需求，应组建1支物业服务团队。
项目经理岗：1人，相关工作经验不少于3年；按照合同要求对项目人员及合同服务水平进行管理；
★物业运维岗：人数不少于3人，须持有效期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别：电工作业类；操作项目：低压电工作业）”，相关工作经验不少于2年；
保洁岗：人数不少于3人，相关工作经验不少于2年；
★保安岗：人数不少于5人，保安人员须持有效的“《保安员证》”，提供对应保安人员有效期内的相关健康体检证明，并出具投标人为项目提供的对应保安人员近半年任意一个月缴纳社保的证明（加盖投标人公章）。
★全职驻场人员在本项目期内不能承担其他项目工作。（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3.基础物业服务要求
3.1.物业运维服务要求
提供5×8小时物业运维服务，每日同时在岗人数不少于3人；重要活动保障期间，每日在岗人数不少于1人。运维服务事件及时处置率≥99.9%，运维服务事件处理完成度=100%。
3.1.1故障处置要求
工作期间维修响应到场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非工作日遇紧急情况维修响应到场时间不得超过60分钟，需要更换或维修的情况要在48小时内完成，特殊情况视具体情况而定。
3.1.2维护服务要求
每日1次对灾备园区建筑内外部基础环境及基础水电相关设备设施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维修，做好相关记录；
每周1次对灾备园区内供水系统及供暖系统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做好相关记录；
负责各类维修工具及配件的储备及保养；
负责配合采购人对项目内涉及的相关固定资产进行维护和管理；
负责灾备园区内所有低压配电间及强电井的环境卫生，每周进行1次清扫。
3.1.3节能服务要求
定期检查维护建筑围护结构及门窗，及时修复破损、渗漏部位，减少冷热空气渗透;协助采购人在公共区域张贴节能宣传海报、标识，开展节能宣传活动。加强照明巡查、及时检查灯况，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天气条件下自然光照特点和不同时段的照度需求开启/关闭照明，杜绝“白昼灯、长明灯”现象。按照季节合理设置室内空调温度，除有特殊要求外,会议室、餐厅等公共区域仅在使用期间开启空调，开启空调时应当关闭外门和外窗。定期检查供水管网，及时修复漏点，减少水资源浪费。
	物业维护项目服务

	项目
	数量
	单位
	备注

	400V输出电压设备
	2
	套
	位置：机房运维楼、综合保障楼

	强电井
	8
	套
	位置：机房运维楼、综合保障楼

	木门
	146
	扇
	位置：机房运维楼、综合保障楼、辅助设备楼
内容：门体、门框、门锁、合页等

	塑钢门
	7
	扇
	位置：机房运维楼、综合保障楼
内容：门体、门框、门锁、合页、闭门器等

	窗户（单扇）
	230
	扇
	位置：机房运维楼、综合保障楼、辅助设备楼
内容：窗体、窗框、合页、密封条等

	窗户（双扇）
	41
	扇
	位置：综合保障楼
内容：窗体、窗框、合页、密封条等

	日照灯
	2400
	台
	位置：机房运维楼、综合保障楼、辅助设备楼
内容：灯罩、灯管、镇流器、线路等

	室外路灯
	32
	台
	位置：灾备园区室外公区、篮球场
内容：灯杆、灯罩、灯管、镇流器、线路等

	卫生间
	52
	间
	位置：机房运维楼、综合保障楼、辅助设备楼
内容：洗手盆、大小便池、水龙头、水管、阀门等

	茶水间
	3
	间
	位置：机房运维楼、综合保障楼
内容：烧水机、净水机等

	电动车存放处
	1
	间
	位置：综合保障楼北侧
内容：车棚棚体及充电桩等

	多功能会议厅
	1
	间
	位置：综合保障楼
内容：桌椅、功放系统等

	住宿用房
	47
	间
	位置：综合保障楼
内容：室内环境及家具等

	天花板
	3
	栋
	位置：机房运维楼、综合保障楼、辅助设备楼


3.2.保洁服务要求
提供5×8小时保洁服务，每日同时在岗人数不少于3人；重要活动保障期间，每日在岗人数不少于1人。
3.2.1室内保洁服务要求
每日1次对机房运维楼、综合保障楼的办公区、会议室、卫生间及楼道等区域进行清洁和消毒，并做好相关记录；
每周1次对综合保障楼住宿用房进行卫生清理、开窗通风、布草更换等。对灾备园区内重要位置进行蝇、蟑、鼠的防杀工作，并做好相关记录；
每周2次对灾备园区内机房运维楼、综合保障楼的门窗、活动室器材等相关设备设施进行清洁和消毒，并做好相关记录；
每周3次对机房运维楼、综合保障楼公共区域的防火门、灭火器箱、安全指示牌等相关设备设施进行清洁，并做好相关记录；
每半年1次对灾备园区建筑物内卫生间排气扇及吊顶进行清洗，并做好相关记录；
按需开展采购人临时布置的清洁工作。
3.2.2室外保洁服务要求
每日1次对灾备园区室外相关区域进行清洁，范围包括：道路、停车场、篮球场、绿化地等区域；
每日1次对灾备园区厨余、其他垃圾、可回收垃圾及有害垃圾进行清理工作；
每年不少于2次对食堂隔油池及园区化粪池进行清掏工作；
按需开展采购人临时布置的清洁工作。
3.2.3节能服务要求
应协助采购人在开水间设置尾水和剩水回收装置,用尾水和剩水清洗抹布拖把，取用水应根据保洁任务按需适量，避免造成浪费。
应协助采购人按照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四分类”法,结合办公区域、公共区域、食堂区域等不同场所，科学合理确定各类生活垃圾收集容器的数量和位置,分类标志要求颜色、标识正确，分类投放指引要及时更新、张贴规范。协助采购人加强收集容器日常维护管理，确保无破损、无满冒、无异味,周边环境清洁卫生,收集容器出现破旧、污损或者数量不足的，及时维修、更换、清洗或者补设;对可回收物实行定期定点收集,确保各类可回收物分类收集、分类暂存。协助采购人将分类后的生活垃圾交由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分类运输，确保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
	保洁服务项目

	项目
	服务范围

	机房运维楼
	一层：办公室1间、会议室3间、活动室1间、茶水间1间、洗手间1间，门窗及楼道。

	
	二层：办公室2间、茶水间1间、洗手间2间、门窗及楼道。

	
	三层：门窗及楼道。

	综合保障楼
	一层：办公室4间、库房3间、住宿用房5间、门窗及楼道。

	
	二层：住宿用房22间、多功能厅、门窗及楼道。

	
	三层：住宿用房20间、门窗及楼道。

	辅助设备楼
	辅助设备楼门窗。

	室外公共区
	道路、停车场、篮球场、绿化地等。



3.3.保安服务要求
每日园区大门岗在岗人数不少于1人（7×24小时），机房运维楼西门岗在人数不少于1人（5×8小时）。负责园区安保、访客及车辆登记、园区定期巡逻、消防配合等相关工作；
设立保安班长1名，负责保安队伍的管理、排班、培训、训练、考核等相关工作，同时参与值守工作；
保安人员应配备保安制服，上班期间统一着装；
完成采购人布置的临时性安保工作。
	保安服务项目

	项目
	服务范围

	园区安保
	位置：园区大门、机房运维楼西门、园区内相关区域。



3.4.绿化养护服务要求
[bookmark: _GoBack]提供灾备园区绿化养护服务，制定灾备园区年度绿化养护方案，负责灾备园区内花草树木的养护、浇灌、补充、更换、修剪、冬季保护及病虫防治等工作；应根据植被种类、季节、气温、降水情况按需浇灌,杜绝大水漫灌,灌溉优先使用雨水,采用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方式,根据天气情况调整灌溉计划,加强浇灌值守，防止过度浇灌和溢水。
每周不少于1次绿化养护服务，冬季视情况而定；
绿植养护范围：雪松、丛生五角枫、银杏、玉兰、樱花、黄栌、法桐等26种树木，7种灌木花卉及6000㎡草坪。
3.5.其他工作要求
供应商应建立培训体系，向采购人派驻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物业服务基本知识，并根据其岗位进行充分的岗前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派驻；供应商应制定系统培训计划，定期对在岗人员进行专门的业务技能及安全培训，不断提升工作人员服务水平。
供应商应协助灾备园区完成节约能源资源相关工作，根据《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等要求并结合园区实际建立节能管理制度，在日常物业服务中从节能管理、节水管理和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制定具体举措并做好落实，提升灾备园区能源利用效率。
    为在项目中充分落实《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等相关要求，以项目为载体推动北京市环境社会治理(ESG)体系高质量发展，请供应商提供在本项目中落实 ESG 理念的工作措施。
服务期内服务标准以投标文件及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并应符合行业规范要求，采购人按照合同要求每月对供应商服务质量进行评价，中标人应根据服务要求，对各岗位服务人员制定明确可行的考核方案。若有分包的，分包商的服务质量将纳入总包方的考核中。
4. 验收标准
完成全部服务内容后30天内向采购人提交结题验收材料，且材料齐全完备后申请结题验收，结题材料包括：项目实施方案、物业工作月报、各项服务要求进行记录的巡检或维修单、服务质量考核明细表、项目总结等。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进一步推动《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发改财金〔2014〕3062号）《关于报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的通知》（财办库〔2014〕526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关于做好政府采购有关信用主体标识码登记工作的通知》（财办库〔2016〕320号）《京津冀市场监管部门关于实施深化信用提升助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的意见》《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通知》等政策要求在政府采购工作中落实落地，请供应商承诺投标截止日前3年内未发生以下事项：
1.在招标（交易发起）文件规定的投标（交易响应）截止日起的投标（交易响应）有效期内撤销其投标（交易响应）的；
2.因供应商自身原因或其他客观情况造成合同履约超期，或经过采购人催告后仍故意或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
3.因供应商其自身严重或持续的履约缺陷，导致合同被提前终止、索赔或其他类似制裁的；
4.存在拖欠工资的；
5.存在《京津冀政府采购负面行为清单》（冀财采〔2024〕18号）规定的供应商负面行为的：
（1）具有关联或存在利益冲突的供应商违规参加同一政府采购项目；
（2）供应商不公平竞争；
（3）供应商恶意串通；
（4）其他串通行为；
（5）未按规定签订合同；
（6）未按规定履行合同；
（7）在监督检查和投诉处理中提供虚假材料。
